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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中小学生        文件
杭学科技〔2013〕20号


关于举办2013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

计算机三维作品设计竞赛的通知
各区、县（市）教育局（社发局）、科技局、科协、团委、青少年宫，各直属学校：

    根据《关于举办2013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的通知》（杭教高中〔2013〕12号）文件要求，决定举办2013年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

计算机三维作品设计竞赛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    一、参加对象 
    全市初高中学校在读在册学生。
二、比赛内容
利用计算机三维设计软件设计作品。设计的作品可以是生活中某产品原型的改进、创新，也可以是解决某现实问题而创造的原创性作品，作品主题不限。
三、参赛方式
    1.竞赛分初赛和复赛两个阶段。初赛选手可以是1名学生，也可以是2-3名学生组成的小团队，以提交设计作品方式参赛。组委会对提交的参赛作品进行初评，评选出进入复赛的参赛选手，参赛复赛的名单将在科技节网（http://kjj.hzqsn.com）上公布。

    2.复赛为现场比赛。复赛题目当场公布，比赛时间为2小时。参赛选手依据赛题要求，现场完成作品设计。参赛选手使用的电脑与软件自备。评比办法将在科技节网站上另行公布。

四、初赛作品要求
    1.作品的原始文件以软件平台的保存方式为准。

    2.需要三维展示的作品请生成动画图片或视频（如GIF,SWF）文件，没有三维展示的作品需要绘制三维效果图。

    3.说明文字（包括作者姓名、学校、作品简介、设计目的、创新点以及解决哪些实际问题等）用Word文档，文字在500字以内。
 五、参赛作品评价标准
    1.软件应用能力（40分）

    通过作品体现参赛选手应用软件的整体能力和各模块的功能，包括材质、灯光、动画、渲染等对作品进行优化。

    2.适用性（20分）

    作品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，突出个性和人与环境需求的特点。

    3.可行性（20分）

    设计符合当下科学技术的原理，具备在现有条件下可实现途径。

    4.创新性（10分）

    功能、性能及造型方面具有原创性或在原型基础上有创新。

    5.美观性（10分）

    作品比例协调、简洁明快、赏心悦目。

    六、奖项设置

    根据参加复赛的人数按比例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获得一等奖作品的指导教师获优秀指导教师奖。
 七、参赛方式

    以区、县（市）和直属学校为单位提交作品，参赛作品数量不限。上报材料包括有单位公章的《杭州市中学生科技节计算机三维作品设计竞赛汇总表》纸质稿、电子稿和作品光盘。电子稿采用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1072845725@qq.com。纸质稿于10月25日前寄送至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部刘子辰老师收（地址：杭州市昭庆寺里街22号116办公室，邮编：310007），电话：81105077。逾期视为自行放弃。

    有关活动安排和师资培训事宜,详见网站kjj.hzqsn.com公告。

    附件：杭州市中学生科技节计算机三维作品设计竞赛汇总表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市中小学生科技节组委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9月29日
抄送：杭州市科学技术局、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、共青团杭州市委、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、杭州外国语学校。

附件：
杭州市中学生科技节计算机三维作品设计大赛汇总表
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报日期2013年  月  日
	序号
	所属

区域
	学 校（全称）
	学生姓名
	作品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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